
进行了设施农用地备案（备案编号：栖庄[2020]002号），备案用地面积33348平方

米（50亩），备案用途均为养殖场，符合设施农用地备案条件，没有改变使用用途，

没有破坏山岚行为，不存在“非农化”违法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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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关于信访举报查处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4月19日，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转办烟台的第二批信访举报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布。
接到交办的《山东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举报记录表》（第二批2024年4月12日）之后，我市高度重视，立即转发相关区市党委、政府及相关市直部门，责令立即核实，严肃查办。截至目前，第二批交办64件案件（其中

省督察组重点交办2件），受理64件，已办结51件，阶段办结12件，正在办理1件，对于属实的问题，分别采取了关停取缔、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等措施。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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